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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 
第 1屆第 6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94年 10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二、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席：楊副主任委員昭義 
四、出席委員：施純寬、陳慧慈、陳思明、劉宗勇、張邦熙、 

林宗堯、陳宗益（代） 
五、列席人員： 

原能會：陳宜彬、張志堅、蔡親賢、廖俐毅、賴尚煜、 
唐  健 

台電公司：蔡英久、梁鐵民、許仁勇、姚俊全、王瑞芳、 
姚俊全、王瀛實、陳王湶、周重元、朱嘉和、 
蔡富豐、李念中、陳炎山、陳慰慈、王琅琛、 
周芳國、于  蓓 

六、主席致詞：略 
七、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略 
八、專題報告：核能四廠建廠工程現況與檢討（臺電公司） 

核能四廠建照展延現況（本會核管處） 
九、討論 

(一)張委員邦熙 
1.核四廠區內之臨時建築物如何完成法定行政程序之問題，
台北縣政府於 94年 10月 18日曾邀集臺電公司龍門施工處
協商，獲致四點結論，包括歷次函本府備查文與預定期程、

消防安全審查與查驗、使用許可及 93年度以後尚未申請核
備之臨時建物等，其辦理情形如何，請臺電公司補充說明。 

臺電公司答覆： 
本公司目前已就四點結論內容如何滿足其要求，將辦

理情形函文送台北縣政府中，其中有關消防安全部分，由

於有獨立建築物將先行辦理使用，因此不待核四整體建築

完成才申請消防安全審查及查驗，將配合獨立臨時建築物

申請使用時，依照一般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審查及查驗作

業基準辦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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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關地方回饋金吳委員的意思是請臺電公司說明一些已執
行項目，為何臺電公司要收回去，是項目不符合還是未執

行完成，其間的落差為何，請臺電公司說明。 

臺電公司答覆： 
91年度有部份項目不符合，但僅 74萬餘元，92年度

則是執行完後剩餘 148萬餘元，其餘各年度均全額執行完
結，所以僅有 91年度有 74萬餘元因項目不符合受影響，
依電協會規定必須繳回。 

3.有關核四廠建照展延部分： 
(1)工期展延不僅涉及建廠執照變更，還涉及建造執照、運
轉執照之變更，除臺電公司內部程序外，還需經過經濟

部、內政部、原能會、環保署⋯等機關之審核，行政院

核定，其相關流程如何。 
(2)臺電公司申請核四工期展延三年，其計算基準為何？究
應以一號機商業運轉或二號機商業運轉，或全部工程完

工計算，有無包括 2002年展延 2年之期限，應明確釐
清，對外說明亦應一致，以免外界誤解。 

(3)簡報內容之初步審查結論是哪一單位審查，其結論稱已
通知環保署及環境監督委員會，請問本案需經本委員會

同意否，如不需要，本委員會亦應提供意見供主管機關

參考。 

原能會答覆：  
(1)有關執照的問題，只要是屬於核子設施就必須本會同意
才可以興建，興建完成後經本會審查同意才能夠運轉，

至於建築物本身不論是否為特種執照建物，在本會許可

以外的部分，應向建管單位申請許可的程序仍須符合，

例如消防相關法規、行政大樓、山坡地開發等，臺電公

司仍應向相關單位申請許可。 
(2)有關初步審查意見是由於臺電公司已向原能會提出建
廠執照展延的申請，所以業務主管單位就其業務執掌部

分進行審查，完成後就先向核子設施安全諮詢委員會及

核能四廠安全監督委員會報告本案審查情形，若這兩個

委員會沒有特別意見的話，只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

濟部）同意，本會基本上會同意此建廠執照的展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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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案件是否臺電公司會因展延案影響而需再送哪

些政府相關單位審查核定，均不在本會審查考量範圍。 

臺電公司答覆： 
(1)核四工程延長三年是本公司向經濟部提出申請再報請
行政院核定。關於核四廠所有的建築物，依照建築法第

98條之規定申請免建照，這部分是沒有期限的，所以工
程有變動也不需辦理任何的申請。關於核四廠建廠執照

的部分，由於原能會是國家的核能設施安全的主管機

構，所以由原能會來核發，核四廠的建廠執照是依照當

時的工期來核發執照到 94 年 12 月 31 日，目前核四廠
工期展延是計畫 98年及 99年的 7月 15日一、二號機
分別達商業運轉，現在報請原能會建廠執照延期的申

請，只是工期的展延與安全無關，最後能不能安全運

轉，原能會還有另外的運轉安全審查。 

(二)謝委員忠賢（陳宗義先生代） 
1.有關雙溪鄉境內輻射監測站設置位置、數量之情形，本鄉
已收到，但是本鄉鄉民想要了解這些輻射監測站設置的依

據為何，有沒有一些標準作業程序書，在設置站的村民會

有疑慮為何設置在該村，僅僅只是單純的平均佈設選到此

處，還是有某方面的考量呢？就像基地台會讓民眾擔憂一

樣，或許臺電公司已基於專業為我們的鄉民們「默默做好

事」，但鄉民不能了解的時候，會不會有「偷偷做壞事」的

感覺呢？臺電公司有必要讓我們的鄉民了解設置的目的及

監測站設站的選擇為何。 
2.另外請臺電公司能提供詳細的監測站位置圖及其相片，並
讓本鄉鄉民參與監測取樣，及了解監測的結果。 

3.核四廠的相關網站，鄉民們都會去看，因此鄉公所代表會
不定期上網了解核四廠建設的狀況，但想要與龍門施工處

連絡，瞭解核四的問題，卻未見龍門施工處的聯絡電話，

是否也能在這方面加強，提供聯繫的管道。 

臺電公司答覆： 
臺電公司在設置輻射監測站是依據原能會輻射環境

偵測規範辦理，而在核四建廠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有

對輻射環境監測站的設站承諾，在設站位置上臺電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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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過調查，係考量人口、氣象條件、土地使用、學校位置

及設置點的適宜性等，其設置是基於專業與安全考量，依

承諾主動設置，所以未知會鄉公所，但自 91、92年間開始，
臺電公司在進行相關比對資料時，已函知台北縣政府、貢

寮鄉與雙溪鄉三個單位，歡迎會同臺電公司共同取樣。往

後臺電公司每個月會固定取樣 2~3次，並發函相關鄉公所
單位，請鄉公所轉知鄉親，在早上 9時於龍門施工處正門
口，歡迎鄉親們的參與，了解取樣的位置、項目、設備情

形及結果等。在網站方面會後施工處將儘速將連絡電話等

建立上網，提供民眾與龍門施工處聯繫溝通的管道。 

4.建議能將輻射偵測的結果做成資訊看板，讓鄉民能隨時獲
得輻射偵測結果的訊息，增加透明度，同時希望能定義成

資訊看板，以配合本鄉致力觀光休閒事業的發展，而此資

訊看板希望能由原能會等公正客觀單位協助建立，而非由

臺電公司提供，以避免球員兼裁判之嫌。 

臺電公司答覆： 
原能會在核一、二、三所在地的鄉鎮公所，已有資訊

監視看板的設置，而當初由原能會來設置的原因，也是基

於原能會是比較具有公信力的單位。 

原能會答覆： 
核一、二、三所在地的鄉鎮公所本會原均有設置資訊

監視看板，但此看板已於今夏拆除，若雙溪鄉有此需求，

本會將進一步與之研商呈現方式。 

5.臺電公司在進行核四建廠工程現況與檢討的部分，建議能
不能將各個工程的施工現況，做一些重點摘要的說明，使

對工程現況有全貌的認識。 

臺電公司答覆：遵照辦理。 

(三)陳委員慧慈 
1.由輻射監測站設置民眾不了解設站的各項情形來看，建議
臺電公司應採取主動出擊的積極作為，讓臺電公司的用心

直接讓民眾知道，主動聯繫一些熱心相關議題的村里長或

年輕的一代，成立定期召開的委員會，讓他們了解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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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地為我們說明溝通，避免民眾因不了解而恐慌。尤其

是像核四這種爭議性特別高的工程，更需要臺電公司採取

積極性的作為，讓民眾、鄉親多一點了解，也多一點人為

我們發聲，相信民眾間耳語的傳播，將會發生很大的作用。

又，地方回饋金的使用，有些事情是無法完全掌握的，例

如人口數就是如此，是不是在地方回饋金的使用上能有一

些彈性，以增加它的效率。 
2.有關核四廠建廠最新里程計畫，臺電公司在前次會議辦理
後，距今又三個月了，請臺電公司說明辦理的進度情形。 

臺電公司答覆： 
有關核四工期延期，臺電公司內部已通過董事會討論

併送國營會，而國營會已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審查委員，分

兩批作業審查工期展延的問題，最近這兩批均完成初步的

審查，同時現場了解後再對工期展延的合理性、必要性等

作出檢討，預計 11月上旬會召開委員會議做出結論，再將
本案呈報經濟部後，最後送行政院核定。 

3.有關如何促成承包商增加人力協助工進的簡報，是本人提
出要求的，主要原因是我發現定期收到雙週工程進度報

告，相關影響工程進度的問題遲遲沒有解決，特別是跟設

計相關的問題持續發生，看起來幾乎無法解決。所以想要

了解的是我們新的工期計畫，有沒有將這些可能的問題列

入考慮，以及臺電公司如何處理這種問題，希望臺電公司

能有這方面的檢討，避免新的工期計畫同樣受到耽擱，面

臨無法解決的問題。 

臺電公司答覆： 
對於新的工程期程延長 3年能不能如期完成，本公司

的董事會也有一些擔憂，對此公司內部經過檢討有一些改

善做法，包括專業總工程師每天都要到核四工地去，負責

設計與施工間介面衝突，能立刻處理解決；在臺電總處每

週會召開跨處的會議，協調各處間處理配合事項，以後工

地比較不會有設計影響施工的問題，比較大的問題是承包

商投入施工的意願，許多承包商早期訂的合約，受到現在

材料單價倍數上漲及外在不確定因素，影響了施工的意

願。本公司則訂了一些工程付款里程碑，以及採仲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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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考市價來解決問題，以提高承包商施工意願。 

(四)林委員宗堯 
1.對於臺電公司與民眾溝通的工作，我個人有一些感想，臺
電要做的可能做不完，因為需要溝通的單位有很多，但始

終有一些人或代表或委員是反對的，有事發生時這些已經

溝通過的不見得願意表示意見，反對者更不用想會替臺電

講話，所以我認為主動出擊外，應該協助地方建立或找一

些懂核能的人，能夠清楚問題內容，不會被似是而非的問

題影響，並反駁不正確的看法，這個懂核能的專家不是臺

電公司的人，是由地方所認同推薦的專家代表，對於解決

問題才有正本清源的積極作用。 
2.對於工程進度的掌控指標，建議將累計混凝土澆置量與預
計澆置總量的比較，以及輸配電線拉線佈設的累計長度與

預計拉線的總長度比較，做為核四工程完成及試運轉進度

參考。 

臺電公司答覆：將參考辦理 

3.有關核四建照展延的計畫，目前仍在國營會審核過程中，
尚未核定，原能會的簡報已將展延三年訂出相關管制作業

里程，似乎不妥，各管制點時程若用在核一~三廠是合理
的，但用在核四廠時應考慮非統包且有著複雜的工程介面

所帶來的影響。 
4.現在核四建照跟著工期展延而延長三年的申請案，本委員
會在這建照展延案有無監督或決策權，至少希望本委員會

能建議在審查過程中，能考慮對於現場不能解決的問題、

試運轉的責任問題、與廠商間仲裁案件處理等，這些非統

包非正常特殊狀況能列入審查的考慮。 
5.建議在這展延期間能將核一~三廠所進行的改善工程，重
新審查看是否納入核四廠的設計中，一併處理；同時有關

的運轉經驗，在核四廠也能參採學習；以及在進行啟動運

轉時能慎重行事，以免有責任不清，而影響核四廠的最後

商轉時程。 

原能會答覆： 
核四建廠工期展延是第二次報經濟部、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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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廠執照由本會核發在今年底會首度到期，工期展延一

定會超過建照期限，所以臺電公司需向本會申請建照展

延，在這裡提出核四廠建照展延簡報，就是希望業務主管

單位能聽聽本委員會的意見。 
有關核四廠建照展延三年的時程上，本會自 88 年 3

月核發建廠執照，應於 93年及 94年分別完成一、二號機
的商業運轉，臺電公司因停工再復工的影響，已先向行政

院辦理展延二年，所以連同本次工期展延申請，合計核四

廠已辦理展延五年。而本會依照臺電預計核四工期展延三

年訂出各管制作業的里程，是希望看各個管制作業的里程

位置是否合理，非本會核定後訂出的里程。未先言明在前

而引起委員誤會，在此特別表示抱歉。 

陳委員思明說明（國營會代表） 
核四廠建廠預算是依照預算法來進行審核，本次臺電

公司辦理工期展延，經濟部在慎重考量下，認為將增加 190
餘億的預算，涉及預算審核過程及政治環境，先進行工期

展延的作業，而工期展延的審查作業，國營會為慎重審查

這延長三年是否恰當，已聘請了專家學者來審查，同時也

到現場進行實地現勘了解，預計在 11月 10日召開審查會，
若審查結果合理將簽報部長同意後，再送行政院核定。 

臺電公司答覆： 
林委員的顧慮是沒錯的，核四工程施工至今並不是很

順利，變數是一定有的，但本公司是國營企業，提出這個

工期展延案儘管這是個具有挑戰的任務，但我們都是想努

力的完成，進度也好或總預算也好，本公司並沒有做太大

的餘裕考量，整個工程的管控，本公司除了請專業總工程

師每週至少四天要在現場外，更是不停的召開定期與不定

期的跨處核四工程協調會，來立即解決核四工程進度上面

臨的問題。經驗回饋的部分，核四廠整個的設計就已經是

改良型的設計，而核四廠初期安全分析報告，也有一個章

節特別談到經驗回饋，也是本公司對核四建廠的一個承

諾。如果有一些經驗可以回饋到核四廠的，我們一定會接

受考慮的。核四人力的部分，支援他廠大修作業主要目的

在訓練，使他們能熟悉相關技術能力，其他委員意見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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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運轉、維護等各類程序編寫、設計的審查，一些試運轉、

燃料裝填前要完成的作業等，核四廠本身可否勝任的問

題，實際上我們已經有在準備，有許多挑戰我們都會一一

的來克服並努力完成。 

6.核四工程延期三年，這個時間臺電公司可能無法完成，包
括像設備的介面涉及好幾個廠商，推算工期又不比日本同

型電廠長（如完成試運轉時間），有很多需要臺電公司考慮

的項目，請臺電公司一定要慎重，否則將來未完成還要再

展延的話，那對臺電公司會更難堪。 

(五)施委員純寬 
1.簡報第 5頁混凝土澆置數量用累積似乎不太正確；現況的
報告僅報告一號機的部分，二號機部份完全未說明，請提

供完整的資料；簡報第 36頁的重大工安事故的定義為何？ 

臺電公司答覆： 
前次會議至此次會議期間無任何工安事故發生，爾後

我們會修正字句直接用工安事故，其餘均遵照辦理。 

(六)徐委員景文（電子郵寄書面資料） 
1.有關本委員會於第五次會議建議臺電公司提供各委員參考
之「執行情形表」建議可採用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之

資料，俾使委員暸解計畫項下施工標案之全貌案，臺電公

司答覆核四計畫無法以「標案管理系統」全然反映事實，

使用「標案管理系統」僅可供參考乙節，檢附「標案管理

系統」有關核四計畫下 40件標案之進度、預算、落後原因、
解決辦法報表，請主辦單位於第六次委員會議中列印供其

他委員參考比較，原臺電公司提供各委員參考之「執行情

形表」，何者較能真實說明核四計畫實際之執行現況。 

原能會說明： 
由於電子郵件附件之核四工程的「標案管理系統」頁

面過大，無法及時列印委員參考，將於會後電子郵寄送委

員參考，再視需要進一步討論。 

(七)劉委員宗勇 
1.有關核四廠建廠執照展延案，請臺電公司依環保署 94年 5



 9 

月 17日環署綜字第 0940034908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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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結論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均同意結案。 
(二)徐景文委員的書面資料有關建議核四工程可採用工程會「標
案管理系統」乙案，請主辦單位於會後以電子郵件或郵寄送

委員參考，在第七次委員會議時，視需要再進一步討論。 
(三)本委員會對核四工期及建照展延的考量建議，請主管業務單
位審查時參考辦理。 

(四)請臺電公司在辦理與廠商的仲裁案時，建議處理單價調整
時，能採彈性方式配合市場的漲跌機制，減緩承包廠商投入

人力資源障礙因素，降低對核四工程的影響。 
十一、散會 
 


